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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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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经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万丰锦源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吴锦华、绍兴万丰越商产业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新昌华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昌智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吴军、倪

伟勇与江玉华合计持有的浙江万丰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 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关联交易。

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20年1月3日开市起停牌，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包

含2020年1月2日紧急停牌一天）。

停牌期间，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的要求，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披露重组预案，并申请复牌。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万丰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0704501815D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吴锦华

注册资本：8190.4762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三江街道官河南路999号

成立日期：1992年07月27日

经营范围：铸造机械、制芯机、成套自动化设备、环保设备、工业炉、模具、机械设备及配件的开发、生

产、销售、维修、安装工程施工及相关的技术咨询与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机电设备安装。（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万丰锦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万丰锦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06694439034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爱莲

注册资本：35000.000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源深路235号

成立日期：2008年01月03日

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智能机器人、机械设备、自动化设备、环保设备的销售，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绍兴万丰越商产业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绍兴万丰越商产业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0MA28884B9W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绍兴万林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合伙期限：自2016年03月11日至2023年02月25日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绍兴市昆仑商务中心1幢3001-4室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股权投资、创业投资、投资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3、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342453915W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国投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期限：自2015年05月11日至2025年05月10日

主要经营场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乳山路227号2楼C区206室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4、新昌华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新昌华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43440993900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盛晓方

合伙期限：自2015年06月16日至2035年06月09日

主要经营场所：新昌县七星街道泰坦大道206号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项目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新昌智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新昌智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4344055742U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梁品松

合伙期限：自2015年06月17日至2035年06月09日

主要经营场所：新昌县七星街道泰坦大道206号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自然人吴锦华、吴军、倪伟勇、江玉华

四、交易方式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浙江万丰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

五、本次交易的意向性文件签署情况

2019年1月2日，公司与交易对方万丰锦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占比36.63%）、吴锦华（出资占

比21.98%）、绍兴万丰越商产业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占比19.77%）、新昌华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出资占比6.87%）、新昌智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占比4.93%）、吴军

（出资占比1.22%）、倪伟勇（出资占比0.87%）与江玉华（出资占比0.77%）签署了关于本次交易的意向

协议， 约定公司拟向万丰锦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浙江万丰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万丰科

技” ）其他股东购买万丰科技100%股份（“本次交易” ）。 万丰锦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同意，且其将促使

万丰科技其他股东同意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将由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

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交易各方将根据资产评估结果并经协商后确定最终的标

的资产转让价格。

上述意向协议为双方就本次交易达成的初步意向，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及相关条款和条件由本次

交易的交易各方另行协商并签署正式交易文件确定。

六、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具体方案仍在商讨论证中，审计和评估工作尚在进行中。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并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获得相关

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一）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二）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基本情况表

（三）发行股份及以现金方式购买资产之意向协议

特此公告。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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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113519

债券简称：长久转债

债券代码：

191519

债券简称：长久转股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累计共有3,088,000元“长久转债”已转换成公司

股票，累计转股数为260,537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465%。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696,912,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99.5589%。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876号）核准，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长久物流” ）于2018年11月7日公开发行了7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

值100元，发行总额7亿元，期限6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8]151号文同意，公司7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8年11月30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长久转债” ， 债券代码

“113519” 。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长久转债” 自2019年5月13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

始转股价格为11.99元/股，鉴于公司于2019年5月实施了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长久转债

的转股价格调整至11.85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20日披露的《北京长久

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按照修正条款调整 “长久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0）。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转股情况

公司“长久转债” 转股期为自2019年5月13日至2024年11月6日。 2019年5月13日至

2019年12月31日，累计有3,088,000元“长久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份，累计转股数为260,

537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465%。 其中，自2019年10月1日至2019

年12月31日期间,公司A股可转债暂无转成公司普通股股票的情况。

（二）未转股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696,912,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

的99.5589%。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19年9月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19年12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60,274,537 0 560,274,537

总股本 560,274,537 0 560,274,537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57355969

特此公告。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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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

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闫奎兴先生、何忠华先生、党锡江先生、张天军先生、舒文波先生、徐鹏先生、

胡建忠先生、孙宝安先生、杨远继先生、李晶女士、安民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票13,698,464

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0.5088%。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减持计划届满，公司董事闫奎兴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

股份499,2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84%，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1,512,285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0556%；公司董事何忠华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50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0184%，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1,575,8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80%；公

司董事兼总经理张天军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86,2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0068%，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1,303,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480%；公司董事舒

文波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34,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86%，减持

后持有公司股份1,061,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91%；公司董事杨远继先生通过集中竞

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75,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0064%， 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

972,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58%；公司副总经理胡建忠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

持公司股份223,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82%，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1,285,125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0473%； 公司副总经理孙宝安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204,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75%，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1,061,7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0391%；公司董事长党锡江先生、常务副总经理徐鹏先生、副总经理李晶女士、董事会

秘书安民先生未实施本次减持计划。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闫奎兴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11,500 0.0739% 其他方式取得：2,011,500股

何忠华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75,868 0.0763% 其他方式取得：2,075,868股

党锡江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908,541 0.0701% 其他方式取得：1,908,541股

张天军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745,000 0.0274% 其他方式取得：745,000股

舒文波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296,300 0.0476% 其他方式取得：1,296,300股

徐鹏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42,700 0.0126% 其他方式取得：342,700股

胡建忠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508,625 0.0555% 其他方式取得：1,508,625股

孙宝安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266,500 0.0466% 其他方式取得：1,266,500股

杨远继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147,300 0.0422% 其他方式取得：1,147,300股

李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311,200 0.0482% 其他方式取得：1,311,200股

安民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84,930 0.0031% 其他方式取得：84,93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比

例

闫奎兴 499,215 0.0184%

2019/7/5～

2019/12/31

集中竞

价交易

11.40－

12.10

5,706,475.30

未完成：3,

600股

1,512,285 0.0556%

何忠华 500,000 0.0184%

2019/7/5～

2019/12/31

集中竞

价交易

11.83－

12.35

6,065,800.00

未完成：

18,900股

1,575,868 0.0580%

党锡江 0 0%

2019/7/5～

2019/12/31

集中竞

价交易

0－0 0

未完成：

477100股

1,908,541 0.0702%

张天军 186,200 0.0068%

2019/7/5～

2019/12/31

集中竞

价交易

11.86－

11.87

2,210,194.00 已完成 1,303,800 0.0480%

徐鹏 0 0%

2019/7/5～

2019/12/31

集中竞

价交易

0－0 0

未完成：

85600股

685,400 0.0252%

胡建忠 223,500 0.0082%

2019/7/5～

2019/12/31

集中竞

价交易

12.30－

12.31

2,749,050.00 已完成 1,285,125 0.0473%

舒文波 234,600 0.0086%

2019/7/5～

2019/12/31

集中竞

价交易

12.27－

12.38

2,881,248.00 已完成 1,061,700 0.0391%

孙宝安 204,800 0.0075%

2019/7/5～

2019/12/31

集中竞

价交易

10.59－

11.40

2,214,320.00 已完成 1,061,700 0.0391%

杨远继 175,000 0.0064%

2019/7/5～

2019/12/31

集中竞

价交易

12.00－

12.10

2,117,500.00 已完成 972,300 0.0358%

李晶 0 0%

2019/7/5～

2019/12/31

集中竞

价交易

0－0 0

未完成：

271,900股

1,311,200 0.0482%

安民 0 0%

2019/7/5～

2019/12/31

集中竞

价交易

0－0 0

未完成：

21,200股

84,930 0.0031%

注：上述个别数据可能存在尾差，系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公司董事张天军先生、舒文波先生、杨远继先生和公司副总经理胡建忠先生、孙宝安先

生实际减持数量已达到其所持公司股份的25%，其余人员未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1/3

证券简称： 方大炭素 证券代码 ：

600516

公告编号：

2020-002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 月23日召开公

司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相

关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2月2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刊登的《方大炭素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近日，经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公司已完成经营范围及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并取得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新的《营业执照》，具体登记如下：

名称：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000710375560A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海石湾镇炭素路277号

法定代表人：党锡江

注册资本：2,718,550,263元

成立日期：1999年1月18日

营业期限：1999年1月18日至2049年1月18日

经营范围：石墨及炭素新材料的研制、科技研发、技术推广、生产加工、批发零售；碳纤

维、特种炭制品、高纯石墨制品、炭炭复合材料、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的研制、科技研发、技

术推广、生产加工、批发零售；石墨烯及下游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经营本企业

自产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

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品种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餐饮

服务、宾馆、住宿服务。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月3日

证券代码：

600621

证券简称：华鑫股份 编号：临

2020－001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下属公司自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累计收

到政府补助人民币2,595,254.26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补助单位 项目名称 进账时间

本期新增

补助金额

收款公司

与资产相关/与收

益相关

1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

博地区开发管理委

员会

浦东新区经济发展

财政扶持资金

2019/6/14 291,000.00 上海金陵投资有限公司 收益相关

2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

博地区开发管理委

员会

浦东新区经济发展

财政扶持资金

2019/6/25 374,200.00

华鑫思佰益融资租赁

（上海）有限公司

收益相关

3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

镇财政所

扶持资金 2019/6/21 50,000.00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莘庄证券营业部

收益相关

4

上海市闵行区吴泾

镇人民政府

扶持资金 2019/8/19 50,000.00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景东路证券营业部

收益相关

5

深圳市社会保障基

金管理局

稳岗补贴 2019/8/22 3,728.76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

收益相关

6 失业保险基金 稳岗补贴 2019/8/22 4,567.50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收益相关

7

上海市黄浦区就业

促进中心

稳岗补贴 2019/9/5 77,158.00 华鑫期货有限公司 收益相关

8 失业保险基金 稳岗补贴 2019/9/10 83,522.00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收益相关

9 失业保险基金 稳岗补贴 2019/9/20 12,308.00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莘庄证券营业部

收益相关

10 失业保险基金 稳岗补贴 2019/9/20 16,728.00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棋盘路证券营业部

收益相关

11 失业保险基金 稳岗补贴 2019/9/20 10,441.00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斜土路证券营业部

收益相关

12 失业保险基金 稳岗补贴 2019/9/20 1,584.00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上海

红宝石路证券营业部

收益相关

13 失业保险基金 稳岗补贴 2019/9/20 10,972.00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淞滨路证券营业部

收益相关

14 失业保险基金 稳岗补贴 2019/9/25 12,542.00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金山证券营业部

收益相关

15 失业保险基金 稳岗补贴 2019/9/20 6,221.00

华鑫证券上海宛平南路

证券营业部

收益相关

16 失业保险基金 稳岗补贴 2019/9/20 14,282.00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曹杨路证券营业部

收益相关

17

上海市徐汇区财政

局

产业发展引导专项

资金

2019/11/13 1,000,000.00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

收益相关

18

上海市嘉定区财政

局

财政返税 2019/12/5 396,000.00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嘉定棋盘路证券营

业部

收益相关

19

郑州市郑东新区管

理委员会金融服务

局

企业扶持资金 2019/12/19 180,000.00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分公司

收益相关

合计 2,595,254.26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相关规定，上述资金均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上述补

助预计对公司2019�年度损益产生一定积极影响，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当年损益的影响情况须以审

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月3日

证券代码：

603286

证券简称：日盈电子 公告编号：

2020-001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19年10月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在不影响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日常运营资金周转需要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

000万元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品种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性低的金融机构理财产

品，在上述额度内的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十二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

10月17日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官

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9）。

一、 前次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为充分利用公司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一步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常州市惠

昌传感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昌公司” ）于2019年12月02日以部分闲置自有资金2,000万元人民币

购买了南京银行结构性存款。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2月03日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日盈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1）。

截止本公告日，惠昌公司已将到期理财产品赎回，收回本金人民币2,000万元，取得理财收益合计人

民币5.46万元，与预期收益不存在重大差异，上述到期赎回的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均已全部收回。 具体

情况如下：

受托人

理财产品

名称

产品

类型

购买

金额

（万）

起息日 结息日

预期年化收

益率

实际收回

本金金额

（万）

实际收益

（万）

南京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

分行

结 构 性 存 款

21001120194915

保本浮

动收益

2,000 2019-12-02 2019-12-30 1.5%-3.5% 2,000 5.46

二、 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国联汇鑫21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4,000 4,000 185.23 0

2

南京银行结构性存款

21001120194623

3,000 0 0 3,000

3

南京银行结构性存款

21001120194915

2,000 2,000 5.46 0

合计 9,000 6,000 190.69 3,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5,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1.50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8.63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3,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4,000

总理财额度 7,000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前十二个月累计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金额为人民

币3,000万元，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对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授权额度。

三、备查文件

1、银行业务回单

特此公告

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3日

证券代码：

600678

证券简称：四川金顶 编号：临

2020

—

001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股票2019年12月30日、31日和2020年1月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司股票近期涨幅较大，偏离公司基本

面，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 2020年1月2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8.59元，涨幅9.99%，市盈率为77.8，远高于行业

中位水平；2019年度，截至2019年9月30日，相比上年同期，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及净利润

均有所减少；公司控股股东持有的全部公司股份71,553,484股（无限售流通股）被冻结，

占公司总股本的20.50%。

● 公司主营业务为非金属矿开采、加工及产品销售，主要从事石灰石开采、销售以及

氧化钙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规模较小。 2019年度，公司下游水泥行业景气度较高，

但由于公司地处四川省峨眉山市乐都镇，下游客户主要位于公司当地，同时公司石灰石开

采量相对有限，下游水泥行业景气度上升对公司影响具有一定局限性。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函证确认，除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信息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在2019年12月30日、31日和2020年1月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

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也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

价格异常波动的其他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

事项。

2、2019年7月9日， 公司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出具的（2019）京02财保77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及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

的（2019司冻0708-02号）《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公司控股股东———深圳朴素

至纯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朴素至纯”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 截

止本公告披露日,法院尚未开庭审理上述案件，公司控股股东朴素至纯正与相关债权人沟

通协商，共同探讨债务问题化解方案，目前尚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相关进展事项。

3、经公司自查，并书面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

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4、公司未发现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三、相关风险提示

1、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19年12月30日、31日和2020年1月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已累计超过20%，公司股票收盘价格8.59元，涨幅9.99%，市盈率为77.8，市净率为

28.90，相比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明显偏高，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截至2020年1月2日，根据从宏信证券股票交易系统查询到的数据显示，本公司及可比

同行业上市公司市盈率的情况如下表：

公司代码 公司简称 收盘价（元） 市盈率

600678 四川金顶 8.59 77.8

600720 祁连山 12.76 7.1

002233 塔牌集团 12.79 10.9

000672 上峰水泥 18.48 7.3

2、主营业务提示

公司主营业务为非金属矿开采、加工及产品销售，主要从事石灰石开采、销售以及氧化

钙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规模较小。 2019年度，公司下游水泥行业景气度较高，但由

于公司地处四川省峨眉山市乐都镇，下游客户主要位于公司当地，同时公司石灰石开采量

相对有限，下游水泥行业景气度上升对公司影响具有一定局限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3、生产经营风险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2,402.53万元，实现净利润 3,168.38万元，实现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2,888.49万元（已经审计）。 2019年度，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23,206.16万元，实现净利润2,891.37万元，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2,835.56万元，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为6,420.45万元（未经审计）。 相比上年

同期，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均有所减少。

4、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及冻结风险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申请人芜湖华融渝夏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芜湖渝夏” ）与被申请人深圳朴素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深圳朴素至纯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深圳市方物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飞晟汇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梁斐、

付月霞、曾坚义、赵质斌诉前财产保全一案的（2019）京02财保77号民事裁定书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法律规定，冻结被申请人朴素至纯持有

的四川金顶71,553,484股（无限售流通股）及孳息（指通过公司派发的送股、转增股、现金

红利），冻结期限从2019年7月8日起至2022年7月7日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朴素至纯持有的全部公司股份71,553,484股（无限

售流通股）被北京二中院予以冻结，占公司总股本的20.50%。目前，法院尚未开庭审理上述

案件，公司控股股东朴素至纯正与相关债权人沟通协商，共同探讨债务问题化解方案，如有

相关进展，公司将及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董事会声明

董事会确认，除前述部分涉及的已披露事项外，公司没有其他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

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

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

之处。

五、其他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

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

网站、报刊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2日

证券代码：

002527

证券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2020-001

债券代码：

128018

债券简称：时达转债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时达转债(债券代码：128018)转股期限为2018年5月10日至2023年11月6日；转股价格为7.45元/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19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

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216号” 文核准，公司于2017年11月6日公开发行了

882.5057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88,250.57万元。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7]765号” 文同意，公司88,250.57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2017年12月4日

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时达转债” ，债券代码“128018” 。

根据相关规定和《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 ）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18年5月10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

11.90元/股。

公司于2018年6月28日（股权登记日）实施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相关规定，时达转债的转

股价格于2018年6月29日起由初始转股价格11.90元/股调整为11.83元/股。

公司于2019年3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2019年4月11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 时达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19年4月12日起由11.83元/股调整为7.45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关于向下修正“时达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28）。

二、时达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时达转债尚有882,288,100元挂牌交易。 2019年第四季度，时达转债因转股

减少23,100元，转股数量为3,099股，剩余可转债余额为882,288,100元。 公司2019年第四季度股份变

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

股

送

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

通股

172,529,258 27.82% 172,529,258 27.82%

高管锁定股 172,529,258 27.82% 172,529,258 27.82%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47,658,994 72.18% 3,099 3,099 447,662,093 72.18%

三、总股本 620,188,252 100.00% 3,099 3,099 620,191,351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咨询电话021-69926000转董事会办

公室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新时达”股本结构表；

2、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时达转债”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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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立北京大学

-

云南白药国际医学研究中心的

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云南白药” ）收到北京大学

《关于成立北京大学-云南白药国际医学研究中心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 《通

知》称：经北京大学研究决定，成立北京大学-云南白药国际医学研究中心，英文名称为

Peking� University-Yunnan� Baiyao� Inter� national� Medical� Research� Center。 该中

心为校内独立实体研究机构（以下简称“本次合作” ）。 本次合作具体如下：

一、 本次合作概况

在国家科技创新驱动、健康中国战略、以及中国制造2025等方针政策的指导下，为加

强医学学科建设的交叉发展，着眼前沿性、国际化，公司与北京大学基于合作共赢的原则，

成立北京大学-云南白药国际医学研究中心，通过充分发挥北京大学的人才吸引优势和云

南白药的市场化优势，在医药卫生健康领域开展项目合作。

二、 合作对方的基本情况

机构名称：北京大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00000400002259P

法定代表人：郝平

开办资金：252,689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培养高等学历人才，促进科技文化发展。医学类学科高等专科、本科、

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学历教育， 教育学类学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学历教育，哲

学类、经济学类、法学类、文学类、历史学类、理学类、工学类、管理学类学科本科、硕士研究

生和博士研究生学历教育，博士后培养，相关科学研究、继续教育、专业培训与学术交流。

三、 本次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旨在通过资源互补、强强联合，相互支持、互惠共赢，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双方

在各自领域中的优势，实现最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符合公司长期战略发展方向，将在

未来较长时期内对公司业务发展和经营业绩提升产生积极影响。

本次合作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合作方形成依赖。

本次合作对公司2020年度的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四、 风险提示

本次合作具体实施内容、 进度及其对公司未来年度业绩的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需

视各方后续具体合作实施情况而定。 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进展情况，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月2日

证券代码：

002839

证券简称：张家港行 公告编号：

2020-001

转债代码：

128048

转债简称：张行转债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第四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可转债转股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累计已有人民币223,100元张行转债转为公司A股普通

股，累计转股股数为37,009股，占张行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0.0020%。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张行转债金额为人民币2,499,776,900元，

占张行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91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债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自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四

季度末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张行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344号” 文核准，公司于2018年11月12日公开发行了

25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25亿元，初始转股价格为6.06元/股。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8]582号” 文同意，公司25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8年11月29日起在深交

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张行转债” ，债券代码“128048”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19年5月16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2019年6月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根据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

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6）。 因公司实施2018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5元（含

税）人民币现金，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6月12日。 根据可转债相关规定，张行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19年6

月12日起由原6.06元/股调整为5.91元/股，调整后的价格自2019年6月12日起生效。

二、张行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自2019年10月1日至2019年第四季度末，“张行转债” 因转股减少数量为298张，转股数量为5,037

股。截至2019年第四季度末，剩余可转债余额为24,997,769张。自2019年10月1日至公司2019年第四季

度末，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2019年9月30日）

期间股份增减变

动情况（+,-）

本次转股增加

数量

本次变动后

（2019年12月31日）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 限售条件流

通股

943,358,690 52.19 -1,418,334 0 941,940,356 52.11

二、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864,199,947 47.81 1,418,334 5,037 865,623,318 47.89

三、总股本 1,807,558,637 100 0 5,037 1,807,563,674 1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联系电话0512-56961859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张家港行）、《发行人股

本结构表》（张行转债）。

特此公告。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日


